中共乐山市市中区委党校　　
　　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应用整改情况的报告 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省财政厅绩效评价考核相关要求，我校将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进行梳理，及时向区财政局呈报了《关于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价报告》）。同时根据《评价报告》发现的问题，认真开展自查整改，组织专题研究，逐条分析原因所在，责任所在，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。现将涉及绩效评价主要问题点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 
　　一、针对预算编制不够精准，年初编制部门预算时编制考虑不全面问题。 
　　在2023年，年初预算编制时根据预算口径综合考虑单位公用经费、项目经费情况，校委会深入调研，以收定支、统筹兼顾，编制预算，确保了2023年单位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并取得了良好成效。 
　　二、因县级党校分类建设、搬迁新校区，财政预算经费日益凸显不足问题。 
　　积极与财政、上级部门对接，争取政策及经费支持。通过会同市委党校争取，迁驻新校区前期购置办公家具由苏新投集团承担，此项节约区级财政资金数十万元。此外，智慧校园建设等均充分依靠上级部门力量，有效缓解了我校财政资金困难。
　　综上2个涉及绩效评价结果主要问题点的应用整改情况，我校按照复核原则进行了跟踪落实，强化评价结果应用。认真将整改情况与年度预算安排相结合，同时上报区财政局作为后续综合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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